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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請
交
夏
季
報
費
： 

拿
日
月
不
居
瞬
又
夏
囘
本
報
荷
蒙 
諸
君
購 

||

閱
歷
久
不
逾
曷
勝
銘
感
惟
專
電
郵
費
人
工 

昼 
紙
墨
逐
日
需
用
浩
繁
全
恃
報
費
以
爲
週
轉 

=
 
茲
謹
援
毎
季
結
賬
之
例
列
單
呈
上
萬
懇
照 

卓 單
賜
交
藉
資
挹
注
是
所
切
盼

本
報
司
理
部
謹
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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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價
目
本
塀
派
到
每
月
收
銀
七
毛
五
 

若
派
不
到
者
郵
票
寄
上
每
月
収
銀
 
二
兀 

英
屬
及
美
國
每
年
收
英
金
九
元
七
毛
五
 

半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
七
五
 
一
月
一
元 

中
國
及
外
國
毎
年
収
英
金
十
五
元

最
好
之
酒•樓
是

、*~.

ER
er-

!
®
/
 

TE钮
地
跳
」 

S
G
A
,

一 

FOR鶴
8

 

丄
m3 
en
nc 

工
tea
ass
va"
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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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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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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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雲埠開行一

北

亠

船
號 
陽
曆
日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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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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歩
均
通 

叱
在. 

氏
船
资 

外
上3  

口
宰
〉 

权
隨
旳

。®

每
日
午
后
一
時 

開
至
晨
早
三
時

三

坎
拿
大
六
月
二
日

后 船 之

司 徒 
.
施 通

俄
國
皇
后
六
月
十
二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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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量
巨
大

不蓄資如覇無備 

置
有
自
由
車
者
以
有
經
驗
故 

無
論
在
何
途
程
均
常
審
視
其 

車
內
之
煤
氣
油
與
油
是
否
足 

用
幷
至
少
亦
隨
帶
壹
餘
閒
車 

輪
以
備
不
虞
故
吾
人
云
「如 

井
已
掘
斷
無
渴
理
」
如
汝
欲 

爲
養
老
及
防
困
乏
計
則
須
將 

汝
現
在
聰
得
之
款
貯
蓄
請
在 

資
路
銀
行
開
貯
戶
本
行
對
於 

壹
員
及
以
上
之
貯
欵
槪
樂
爲 

接
受
幷
給
以
週
息
貳
釐
半 

本
行
在
滿
地
町
雲
高
華
及
域 

多
利
等
埠
設
有
華
人
支
部
請 

往
該
處
商
洽
求
助
幷
問
如
何 

一
儲
蓄
以
防
止
將
來
窮
困
或
需 

濟
助
之
最
善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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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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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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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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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洲
皇
后
七
月

Ra

一日

大 特 色
艙一

賣

坎
拿
大
七
月
一

香

俄
國
皇
后
八
月
十
，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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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
求
茂
代
理
詩
丕
亞
臓
臓 

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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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千
價
銀
八
元
，

諸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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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. 郵 船 大 來 公 司

由
雲
開
行 
船
名 

到
雲
域
埠 

六
月
三
号
益 

臣
五
月
十
四
号 

六
月
三
十
号 
餐
斜
罅
士 
六
月
四
号 

七
月
十
五
号 
千
地
利
士 
六
月
卄
五
号 

八
月
五
号
布
地
羅
士
、七
月
十
六
号 

八
月
卄
六
号
益 

臣
八
月
六
號

諸君搭總統船返國。。可享最一天 

善之招待。、如水路行程之穩固 

号船行快捷。。船位佈置齊備。。 

一幅食優良。，快暢適意：他如鼓 

置完善。。樓梯新式寬大：有影 

畫戲2
賣物塲：吸烟室閱書房 

。。又有聯歡會。。與友作種種消 

遣》。一 路快樂遣遙自在。。足令 

諸君精肺與身体爽快。偷蒙惠 

顧。。特別歡迎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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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總
統 
六月九日開一 

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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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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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事
茲
値
枇
情
淡
薄
百
業
凋
零
本
社
爲
体
念
時
艱
起
見
統
計
本
社S
數
月
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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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千
餘
元
之
多
雖
履
經
會
議
表
决
催
收
辦
法
亦
無
成
效
致
使
本
社
經
濟
大
有
相
薫
實 

戚
市
無
着
同
人
有
見
及
此
乃
昨
四
月
廿
九
號
開
全
体
大
會
議
决
以
六
成
折
算Sfiil

ll 

至
十
二
月
止
以
前
要
陸
續
充
滿
欠
數
如
不
充
滿
亦
作
來
敷
不
能
享
得
玄
成
之
一!
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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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年
敕
濟
之
福
食
不
在
此
限
十
足
追
收
至
七
月
以
外
查
有
生
計
作
者
仍
無
充«

.1|»
毎 

議
案
以
狀
師
追
收
費
用
仍
要
欠
主
担
負
勿
謂
無
情
言
之
不
先
也
仰
咨
遵
照*
«
麋
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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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各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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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開
往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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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供
搭
客
遊
覽

天

知

除
星
期
日
外
皆
按
日
呈
閱
無
命
取
閱
久
暫
報
費

『 

均
要
先
惠
空
函
定
閱
恕
不
奉
呈
 

运

本
報
司
理
部
啓
不
 
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龈

夏
曆
歳
次
甲
戌
年
五
月
初
五
日

言

論

一
 

遠
運
會
修
改
會
章
問
題 
5: 

本
屆
遠
東
運
動
會
舉
行
之
先
』，因
日
本
欲
引 

其
壹
手
製
造
爲
國
際
及
我
所
不
承
認
之
僞
組
織 

參
加
。我
國
堅
决
反
對
。。曾
引
起
小
小
斜
紛
。。 

後
以
日
本
理
屈
辭
窮
；
打
銷
僞
組
織
參
加
之
提 

議
，。遠
運
會
始
得
依
期
舉
行
。"
不
謂
閉
幕
之
後 

。。又
以
修
改
會
章
間
傷
。.
發
生
爭
執
聞
矣
。。 

查
遠
東
運
動
會
章
規
定
。。凡
新
會
員
入
會
。。 

須
先
得
舊
會
員
一 
致
同
意0
。行
之
已
久
。。從
無 

問
題
。。此
次
日
本
突
然
提
犠
修
改 
主
張
自
後 

一
新
會
員
入
會
，不
必
舊
會
員
全
体
同
意
。。而
僅

逆
測
。。下
居
遠
運
會
能
否
照
常
舉
行
。。已
在
不 

可
知
之
數
。
而
日
本
對
於
此
會
。猶
欲
多
方
搗 

亂
。。以
達
其
政
治
上
之
目
的
。。就
中
國
言
。寧 

可
任
何
遠
東
運
動
會
從
此
不
能
開
成)
亦
斷
不 

能
容
叛
國
之
僞
逆
藉
日
本
之
勢
力
而
取
得
我
封 

等
之
資
格
也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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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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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北
同
胞
痛
吿
祖
國
血
淚
書 

▲
亡
國
悲
痛
語
重
心
長

A
壹
字
壹
淚
可
泣
可
歌

近
有
東
北
來
人
。。秘
密
携
來
東
北
被
難
同
胞
吿 

全
國
父
老
書
一 
紙
。，歷
述
身
遭
亡
國
之
痛
；
幷 

切
盼
湖
國
發
奮
圖
雄
；
和
衷
共
濟
。免
蹈
東
北

决
於

。
菲
列
濱
附
和
其
議
。。我
國
堅
持
之
覆
轍
；
史可一 

懇
二
字
一
淚

一 步
而
規
復
失
十
一
。̂
 慇
懇

反
對
：
我
代
表
團
五
月
卄
日
特
發
表
宣
言
。，若 

會
議
中
果
以
修
改
會
羅
田
一迫
令
我
决 
。中 

國
惟
有
退
出
會
瘍 
表
示
對
此
不
合
法
舉
動
提 

出
抗
議
。夫
新
會
員
之
加
入
：
苟
別
無
背
景
， 

則
舊
會
員
全
体
同
意
或
老
敬
取
决
：
本
無
何
等 

關
係
，若H
本
之
提
議:
別
無
作
用
。。中
國
亦 

何
必
堅
持
反
對
之
議;
顧H
本
修
改
會
章
之
提
一

。"
誠
有
令
人
不
忍
亠 

全
國
民
衆
。。當
如
何
努
力
救
國
.L 

離
胞
期
望
之
苦
心
也
一
茲
将
該
文
一

;
吾 

一東北

次
。

嗚
呼
。。吾
全
國
父
老
，
自
我
遼
吉
黑
熟
四
省
： 

先
後
ilj於
日
賊

—兔
死
狐
悲
， 物
傷
其
類 .，加 

以
淞
滬
喋
血 
。反
城
暴
骨 
京
津
乂
迭
經
騷
擾 

"
。吾
父
老
於
此
二4
中
，
飲
食
起
居
，"
日
常
生 

活一。以
及
精
神
上
所
感
受
刺
激 
種
種
之
不
安 

。"
要
非
筆
墨
所
能
形
容f
萬

：
然
則
丹
人
乂 

奚
爲
而
吿
之 
H
忍
辱
偷
生 
仆H
本
帝
國
主 

義
之
下
。
不
能
振
找
呑
。
亦
徂
何
顏
向
國
中
父 

老
。仰
首
伸
眉"
有
所
論
列
顧
盲
不
忘
視
。。 

跛
不
忘
履 

JI:S

JC跛
厶
力
所
願
惟
其
已 

盲
已
跛
一
故
不
欲
人
之
再
行
再
跛"
此 

-/t人
所 

以
不
自
慚
形
穢
：
而
向
我
全
國
父
老
涕
泣
一
言 

虔
誠
奉
吿
者
，苟
他
繼
此
人
澈
人
悟
。
羣
策
羣

議一，本
非
出
於
純
潔
之
一 

織
下
居
能
參
加
耳
。。

盾

盖
本
居
提
議
允
許
偽
組
織
參
加
，
菲
列
濱
尙 

小
堅
持
異
議
然
以
中
所
堅
决
反
對<
按
照
會 

章
。，舊
會
員
不
能   

\7 致
同
总
，『僞
組
織
卽
不
能 

加
入
：
日
木
旣
不
得
志
於
本
屆
乃
欲
求2
於 

下
居 
故
提
議
根
本
修
改
會
亭
。將
新
會
員
加 

入
問
題
，取
决
於
耳
敎 
荀
件 

M:修
改 
則
下

居
遠
連
會
一 

員
通
渦
一

一
特
，H
本
小B
連
動
其
他
會 

2

組
織
加
入 
此
中
國
所
以
反
力
。
先
事
準
備:
一致

自
身
免
于 

盲
小
忘
硯

修
改
曾
奉
也
：

温
劇
形
勢
，如
此
緊 

V-JV 

未
來
變
化"
不
能

足
上
禍 

履
之
難

史
足
饯死

得
我
宗
也
：
語
有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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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貳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六
號

星
期
六 
一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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